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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授工地字第10112666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26661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「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土地開發行為種

類及規模認定要點」業經經濟部101年5月29日經地字第10

104603250號令訂定發布施行，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要點

條文）1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經濟部101年5月29日經地字第10104603251號函辦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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